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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部门文件
校保字〔2022〕3 号

山东中医药大学

停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提升校园车辆管理秩序，有效

配置校园车位资源，合理管控进入校园车辆，优先保障教职医护员工

车辆的停放。根据济南市关于机动车停车收费有关规定，对进出校园

的机动车辆分类收取相应的占用校园资源费用（不含车辆安全保管

费），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章 车辆分类

校园机动车分为免费机动车和收费机动车两类。

一、免费机动车范围

（一）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抢险车、银行押款车、餐

厨垃圾清运车等特种车辆。

（二）学校公务用车、班车。

（三）学校教职工（含离退休、合同制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父

母、子女、配偶）、各部门聘用人员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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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部门单位组织活动时的外单位车辆（与活动相关的）、

涉及校园业务检查、参观活动、新生入学期间家长（限时）的车辆。

（五）在校园区域内居住的教职工遗属的车辆。

（六）购买学校住房同时购买车库的校外人员车辆，在校内仁和

园停车不收取停车费用，但需缴纳车位管理费用（30元/月）。

（七）学校认为需要免费的其他车辆。

二、收费机动车范围

（一）在学校经营的单位及个人车辆。

（二）校园内租赁（住）户及长期居住在校内的非本校教职工车

辆。

（三）虽购买学校住房但未购买车库的校外人员车辆，不享受免

费待遇，可选择包月或包年收费办法。

（四）学校各类社会考试考生、培训班学员的车辆。

（五）校内施工单位及个人车辆。

（六）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学校统一安排住宿的研究生不提供免

费停车服务，可选择包月或包年收费办法。

（七）学校认为需要收费的其他车辆。

第二章 收费标准

按照济南市物价局、公安局《关于调整我市市区停车看管费收费

标准的通知》（济价费字〔1999〕381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停车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济发改收费〔2020〕352 号）规定的收费范

围，决定长清校区执行收费标准，且均采取按小时收费、包月收费、

包年收费三种形式。

一、按小时收费。汽车在 8 时至 20 时(含 20 时)间停放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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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每辆每小时 2 元，大型车每辆每小时 4 元，不足 1 小时的按 1

小时收费；20 时至次日 8 时(含 8 时)间停放，小型汽车每辆每次5

元，大型汽车每辆每次 10 元；连续停放的累计收费。

二、包月收费。小型车每月 120 元；大型车每月 200 元。

三、包年收费。小型车每年 1200 元；大型车每年 2000元。

为保障学校师生交通安全，避免校内通行车辆抢时超速行驶造成

的安全隐患，校园内不设免费停车时限。

第三章 收费管理

停车收费由学校招标引进第三方收费管理机构负责收取。第三方

机构按照合同约定每年向学校缴纳国有资产有偿使用费至财务处专门

账户，主要用于校园安防及道路交通设施建设。

第四章 车辆管理

学校各校门机动车辆通道设置车辆收费管理系统，车辆收费管理

系统的车辆信息录入由保卫处负责审核批准。

一、免费车辆录入停车收费管理系统，进出校园自动实现免费管

理。

二、包月、包年收费车辆录入系统，进出校园自动实现相应的收

费管理。

三、临时来校车辆，进出校园自动实现记时收费管理。

四、“免费车辆范围”第一款中所列免费车辆无需办理相关登记

手续，系统自动放行。

五、特殊车辆的处理

（一）特殊车辆管理办法

⒈管理办法。不在停车管理系统内的车辆，需要做免费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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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实行免费停车券办法实现免费管理。免费停车券由保卫处部门监

制，票据上加盖保卫处公章可抵用收费数额。

⒉免费停车券发放。学校各部门单位每月发放 50 张免费停车券，

票据在有效期内使用。单位活动过多，免费停车券不足用时，向保卫

处提出申领需求，给予相应数量的免费停车券或根据自身需求向学校

招标引进第三方收费管理机构购买。

⒊免费停车券的使用。部门单位使用免费停车券时需加盖会客单

位公章，门卫收取免费停车券做登记处理后免费放行。

（二）特殊车辆停放收费处理

⒈外来公务车辆，出门时凭会客单位的免费停车券放行。

⒉学校举办的大型活动由主办部门提前通知保卫处治安科，保卫

处将安排专人对车辆进行引导放行。学校各部门单位主办的学术及政

务活动，经学校审批后提前向保卫处报备，可凭单位发放的免费停车

券出入校园，实现免费管理。

⒊教工出租的房屋在校园教学区域内的租户，需提供租赁合同、

承租人行驶证、驾驶证等材料（车辆非承租人名下的不予办理），缴

费（包月或包年）办理授权手续（限办一辆）。

⒋与学校资产管理处签订合同租用学校公有房屋的校外单位（个

人）的车辆实行收费授权（限办一辆）。凭租房协议及约定的驾驶员

驾驶证、车辆行驶证，根据合同租期办理授权手续，收费方式选择包

月或包年。

⒌在校园教学区内自购房的，只限本人及配偶办理，需提供结婚

证或提供户口本索引页、行驶证、驾驶证等复印件，其它情况不予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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⒍与学校有密切工作联系和业务往来的校外单位车辆（业务联系

部门以及长期供货和长期在校内施工的车辆等）采用控制管理，此类

车辆进出校园需由校内业务相关单位和部门出具纸质证明予以办理。

⒎教职工宿舍区来访的教职工的亲朋好友，使用免费停车券实现

免费停放 24 小时。在校区内居住的老师免费停车券每月每户发放 5

张。

⒏车辆停放连续时间超过 60 天视为“僵尸车辆”，外来车辆按

29 元/天收费，停放位置不当予以拖走，拖车费用自理，停放时间超

过一年，车辆交由交警部门处置。

第五章 车辆信息审核与录入

一、教职工车辆信息录入

（一）车辆信息审核，由教职工本人提出申请，部门、单位初审

后，保卫处进行再审，然后经校园机动车辆授权管理领导小组审核通

过后，保卫处负责录入系统。因疫情防控需要，车辆信息录入分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只开放教职工本人车辆录入，每人（每个工号）仅限

一辆，后续阶段将根据情况开放其他车辆登记。

（二）个人申请，由教职工本人通过学校OA系统进行个人申请登

记，主要内容包括驾驶证、行驶证、驾驶员与车主的关系、手机号等。

（三）不在系统内的教职工车辆产生的费用由教职工本人承担。

（四）已录入系统的车辆信息如有变动需及时向保卫处进行报备

变更。

二、车辆信息变更等情况的信息录入

车辆信息需变更或个别车辆信息录入，本人填写《车辆出入校园

申请审批表》，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保卫处审核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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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辆信息审核

包年、包月车辆信息实行年审制。每年 12 月份进行年度审核登

记，分类缴纳停车费，逾期不登记的，按临时车辆收取停车费。

四、申请办理号牌识别的车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

（一）申请车辆属被盗或所有权存在争议等问题的。

（二）申请车辆从事校内非法营运活动的。

（三）申请车辆过期未办理检验等各种手续的。

（四）申请人（单位）提供假证明材料的。

（五）学校认定不予办理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附 则

一、进入校园的车辆必须遵守《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园安全管理规

定》及有关校园交通管理规定，按规定停放车辆。遇有校园交通管制

情况，驾驶员必须服从现场执勤人员指挥。

二、机动车进出校园时一杆一车，应主动减速，验证通过，严禁

闯关。对闯关造成的损失，由驾驶员承担。

三、校园内只提供停车位，不负责看管，贵重物品随身携带，车

辆被盗、刮擦、损坏等责任自负。

四、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一经查实学校将对当事人

进行通报批评，并做严肃处理。

五、如遇收费系统故障，可人工办理验证收费手续。

六、违反《山东中医药大学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超速行驶、乱

停乱放、强行闯杆等行为的校内车辆，其违规次数超过3次/年的，注

销车辆登记，一年内不再享受教职工停车待遇，多次违规后拒不改正

的，禁止车辆进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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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违反《山东中医药大学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超速行驶、乱

停乱放、强行闯杆、以各种办法逃费等行为的校外车辆，其违规次数

超过2次/年的，禁止车辆进入校园。

八、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保卫处负责解释。

山东中医药大学保卫处

2022 年 4 月 30 日

山东中医药大学保卫处 2022年4月30日印发




